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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生活活動功能）失能的衰弱老人，服務人數預估自 51 萬 1,000 多人，增加到 73 萬

8,000 多人。未來將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，成立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長照旗艦店）

，在每個鄉鎮市區至少設立 1 個，人口較多鄉鎮市有 2 個以上。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是長照

專賣店，希望每個國民中學區範圍，能有 1 個；C 級巷弄長照站是長照柑仔店，未來目標是

3 個里至少有 1 個，使照顧服務據點普及化。 

十、當前的社會型態，養兒未必就能防老。何況很多人根本不婚不生，就算子孫孝順，但要年

輕世代扛起大量的老年人口，負擔也實在太沈重。老年是所有人都必須面對的生命課題；

而人口老化這個定時炸彈，今天不努力拆解，日後就要全體受害。政府如今踏出積極的步

伐，國人也應該全力支持，方能為大家營造一個可以安心以終的未來。 

（九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巴黎氣候協定於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，但是

我國不應該在防治全球暖化、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，因此要求

行政院應該考慮對於投資於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設備、軟體或技

術之支出等，得以部分抵減應納事業所得稅之稅額，才能提高工

業、運輸和商業界對於節能減碳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等投資意願

，以協助達成國家減碳目標，並帶動國內產業的高值化發展。爰

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巴黎氣候協定於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，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（UNFCCC）締約

國，但環保署長李應元表示，參酌巴黎協定及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，正在擬訂「國家

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」草案，並彙整各部會近期所提出的 200 個工作項目，將報請行政

院核定執行。 

二、此一發展顯示「台灣不會在防治全球暖化、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」，特別是政府早在

2015 年 7 月 1 日公告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，明訂「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

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 50 以下」，並對國際宣示我國

預期自主貢獻減量目標（INDC）為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BAU 減量 50%，相當於 2005

年排放量再減 20%，顯示台灣實踐溫室氣體減量的決心。 

三、依據我國 2014 年核能發電占比 16%，燃煤占比 35.7%，燃氣及燃油占比 39.8%，三者合計

達 91.5%的溫室氣體排放結構觀察，未來能源配比與產業低碳化進程將是影響溫室氣體排放

趨勢的關鍵。在「非核家園」的政策目標之下，政府必須考量產業節能減碳的技術限制與

影響，進而制定有適當彈性的減碳方案，並提高具誘因的節能獎勵，整合產業界力量，以

提升對抗氣候變遷的能力。 

四、根據 2015 年 12 月 12 日巴黎峰會通過的《巴黎協定》，全球 195 個國家與歐盟（亦即 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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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締約方）將致力於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。目的是以工業革命之前（1750 年）為基準，

希望在本世紀結束之前，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攝氏 2 度，進而追求不超過 1.5 度目標。由於

目前各國提交的 INDC，到 2030 年全球預計排放溫室氣體 550 億噸，但若要達到溫升 2℃以

內的目標，2030 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應不超過 400 億噸，顯示各國還需下調的排放量超過

150 億噸，顯示這是一個高難度的目標。 

五、許多 UNFCCC 締約國的溫減規劃，大多採取「初期減量少後期減量大」的模式，其目的在

等待碳補捉封存技術更成熟以及其他新技術之突破發展，以在產業與民眾可負擔的情形下

，達成減量目標。例如南韓向國際社會承諾的 INDC 減量目標為 37%，INDC 為至 2030 年

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（BAU）減量 37%，比台灣少了 13%，也凸顯出台

灣的 INDC 目標比主要競爭國家韓國來得更嚴格，未來可能對台灣企業產生更大的減碳壓力

，進而影響國際競爭力，這是政府必須關注的課題。 

六、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「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

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，適時調整減量目標。」顯示為了應對巴黎

協定生效後，台灣減量比南韓更嚴導致產業界負擔遠高於日韓企業之減碳責任，以及非核

家園政策目標對達成減碳目標的不利影響，政府實在應該重新檢討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

，制定有適當彈性的減碳方案，同時提出明確的減碳政策，才能讓產業界在可負擔的情形

下，積極投入減碳投資。 

七、在訂定減碳策略與分配減碳責任需要納入所有部門，使得能源供應端與使用端齊頭並進，

特別是應參考日韓的做法，承認產業界過往的減碳成果，並合理分配減碳量，例如韓國規

定工業部門減量 18.5%、運輸減量 34.3%、住商減量 26.9%、公共設施減量 25.0%、農漁業

減量 5.2%及廢棄物減量 12.3%，才能避免便宜行事的齊頭平等造成副作用。 

八、面對 INDC 減量目標的艱鉅挑戰，提高能源效率是落實能源低碳化的主要策略之一。特別是

要達到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（BAU）減量 50%目標，預計台灣的

能源消費，必須將原先預估 2016～2030 年平均年成長率 1.8%降低至 0.3%，同期間電力消

費也必須由預估 2.4%抑低至 1.1%。要達成這樣的目標，政府必須在鼓勵企業節能減碳投資

上，提供更大的誘因配套，例如目前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26 條之規定，對於「推動溫室氣

體減量與污染防治技術之發展及應用」，政府可以提供補助或輔導企業推動。 

九、未來，若要動員更多的業者進行節能減碳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等投資，政府應該考慮對於

投資於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設備、軟體或技術之支出等，得以部分抵減應納事業所得稅之

稅額，才能提高工業、運輸和商業界對於節能減碳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等投資意願，以協

助達成國家減碳目標，並帶動國內產業的高值化發展。 

（十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世界衛生組織 WTO 為扼阻超級病菌在全球

各醫療院所肆虐，發布最新醫療指導方針，包括確保病患在術前

洗澡、確保手術團隊盡力清洗雙手等簡易守則，及建議何時使用


